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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孔令荣、李孝菊、任

涛、胡静、王利平、汤莉、

王巍、张庆、骆海波。请

你们自登报之日起15日

内回公司办理相关劳动

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许怡彬、郑天革、肖本翠：
本人与安徽隆泰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日已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1）合民一初字第00197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对你们的债
权已转让给了安徽隆泰智能系
统有限公司，现通知你们请你们
将以上《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
务以及逾期利息支付给安徽隆
泰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通知人：张伦

2012年12月3日

中国拍卖AA级企业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肥东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2年12月20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拍卖标的：合力cpcd30叉车一台，参考价：1.9万元（竞买保
证金1万元）；自公告日至2012年12月19日16时前，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

受肥东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2年12月20日下午
15:30在合肥招投标中心以“网络电子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胜利路明珠广场1号楼403室，建筑面
积约96.30㎡，参考价：64.70万元。

二、标的展示及看样时间：标的物所在地，自公告日至2012
年12月19日16时止。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于2012年12月19日16时前，
携带相关证件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形式向指定
账户（收款单位：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开户银行：光大银行阜南
路支行；账号：087670120100330005096）汇入竞买保证金10万
元，并至合肥市阜阳路17号合肥招标投标中心一楼服务大厅④号
财务窗口开具往来结算收据。

咨询电话：13956092611 戴女士
法院监督电话：0551-7708095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4日

拍卖公告
安徽圣大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2年 12月 19日在合肥市屯
溪路528号安徽金环大酒店举办

“安徽圣大2012年秋季艺术品拍
卖会”欢迎社会各界广大书画爱
好者收藏者光临。

预展时间：2012 年 12月 17
日-18日（9：00-18:00）

拍卖时间：2012 年 12月 19
日下午1:00

预展、拍卖地点：合肥市屯溪
路528号安徽金环大酒店四楼

联系电话：0551-3486228
13866100028

拍卖现场电话：0551-2210978
安徽圣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4日

填资料送手机，哪有这好事
星报讯（刘冬梅 记者 祁琳） 12月1日，

家住合肥庐江路一宿舍的贾女士致电本报热

线称，“有两个戴着电信标牌的男子来我家

中，说只要填写详细资料就可免费获得一部

手机。”

据贾女士介绍，当时家里就她一个人在

看电视，这两名男子进来后说得天花乱坠，

“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送我一部手机，不要

任何费用，我当时就想应该没那么好的事，再

说我一个老人家也不需要新手机，于是就果

断拒绝！”

昨日，记者联系了通讯商客服电话，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常0元购置电信手机

的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是预存话费，另一种是

加入相应的套餐。”工作人员表示，像这种平

白无故送手机的情况可能是诈骗。

星报提醒：免费送手机其中必有蹊跷，这

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得多留个心眼！另

外，身着工作服或是佩戴某公司标牌的也可

能是诈骗团伙的掩饰手段，不可轻易相信。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发现雨刮器

前面有一张白条时，还以为是罚单，走近一

看居然是张带有电话号码的致歉留言。”省

城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12月3日晚，他从

大洋百货附近驾车回家时发现这张让他感

动的致歉留言。内容为：“不好意思，蹭车

了，请联系我：1395600××××，非常抱

歉。”

赵先生回忆道，12月 3日下午 4时

许，他驾车来到大洋百货，将车停在附近

便进去用餐。等到晚上8点左右，赵先生

在驾驶爱车回家的途中发现雨刮器上有

一张白条。

赵先生称，当时看到这张留言心里特

别温暖。环绕爱车四周发现，副驾驶的门

被蹭掉几块漆。

带着对这名“肇事者”的好奇和感动，

赵先生拨通了留言上面的号码。“对方接

通后，先是道歉，接着又坚持要赔偿。”赵

先生说，对方的诚实态度让自己很感动很

温暖。最后，双方约定，等4S店检测后再

做决定。

随后，记者也辗转联系到留言致歉的

阚先生。“我觉得这没什么小题大做的，任

何人都会这么做，这是做人的基本涵养。”

阚先生用这样一段话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阚先生告诉记者，虽然赵先生的车被刮

花了，但赵先生的态度一直非常好，没有大发

脾气。12月4日，经过4S店检查后计算，如

果补漆需要支付1000多元。阚先生称，当时

赵先生对他说，“您如果昨天不留条，保险公

司最多赔7成，另外您的做法更值钱。”

阚先生觉得赵先生的爱车损坏情况有

点严重，所以一再坚持支付400元。事后，

两人觉得聊得挺投缘，相互交换了名片，并

表示要当朋友相处。

“肇事者”蹭车后主动留号码致歉
车子虽然受了伤，车主收获的却是感动与温情

女食客指着罪魁祸首炭烧炉

吃火锅，喝小酒，两女食客昏迷了
排除食物中毒可能，罪魁祸首是炭烧炉

昨日下午14时许，省城站西路新亚汽车站附近的“草根
香灶锅”饭店666包厢内，几名女食客大快朵颐期间，出现心
慌、脸赤、乏力等不适症状，两名女食客相继昏厥倒地。紧急
送医抢救后，两人脱离了危险。辖区公安、卫生监督所、疾控
中心均派员现场查勘，初步判断罪魁祸首为包厢内燃烧的炭
烧炉，导致一氧化碳积聚，致使食客相继中毒。

记者赶到现场时，两名食客已被

120急救车送往省二院救治，其他几名

同伴则守在包厢外，等待调查。

食客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日中午12

时许，一共有8名朋友前来赴宴，均为女

性，特地点了一道特色炭烧炉。

“大概到了2点多，坐在我右边的刘

姐开始感觉不对劲。”王女士说，刘姐不

停出汗，而且脸色由白变红。

“她的酒量很厉害，但才几杯酒下

肚，不应该那样。”起初还以为是不在状

态，大家还互开玩笑。

片刻之后，刘姐趴在桌上昏厥过

去，同伴大惊，急忙上前察看。

几分钟后，坐在王女士旁边的小戴

也出现同样症状，一头栽倒昏迷不醒，

出现短暂抽搐。

事不宜迟，两名食客被紧急送医，

其他几名食客走出包厢后，也出现不

适，主要集中在头晕、乏力、恶心。由于

原因不明，辖区公安、卫生监督所、疾控

中心相继派人前来。

讲述：两食客就餐期间发生昏厥

记者在现场看到，包厢内较为整洁，一

桌饭菜还没有进行收拾清理。

“怎么连窗户都没有？也没安装排气

扇。”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赶到后，察看包

厢结构，提出疑问。

疑点开始聚焦在桌上那盆传统的炭烧炉

上，“吃了多久，房门是不是紧闭，添加了多少

木炭，空调是不是开启的，期间有没有人抽

烟？”卫生部门仔细问询后，更加确信这盆炭

烧炉就是导致食客中毒昏厥的罪魁祸首。

食品科科长管效武查勘后分析，由于未

设置排气扇和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木炭

在燃烧中，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如果不及时

通风换气，很有可能造成食客中毒。”

通过比较分析，两名食客的不适症状

符合一氧化碳中毒的接触反应。“至于其他

人为什么没有很快出现昏厥症状，这与个

人的体质和进出包厢换气频繁有关。”

医院方面也传来消息，两名食客经吸

氧后脱离危险，从临床表现来看，初步判断

为一氧化碳中毒。

证实：不透风的包厢燃起炭烧炉致中毒

虽然事发后包厢门敞开多时，但记者

在包厢内驻留一会，感到眼睛有刺痛感，屋

内伴有淡淡的类似煤球没有燃尽的味道。

该饭店老板透露，该店才试营业三天，

炭烧炉一直是店内的特色传统招牌，“因为

试营业才几天，没有意识到炭烧炉带来的

安全隐患。”老板之后也与中毒食客私底下

达成赔偿协议。

“饭店后堂卫生不仅是卫生监督的重

点，其实，饭店在装修期间，就应该主动与

卫生部门提前沟通。”管科长介绍，特别是

这种传统炭烧炉，就对包厢内的装修设施

有很高的要求，卫生监督部门就可以根据

要求提出相应的配备措施。

“按照规定，这种密不透风的包厢需要

配备换气扇，单凭空调运转很难达到良好

的通风条件。”管科长说，目前将对该饭店

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建议，市民就餐时一定要选择通

风条件良好的烧烤、火锅店，避免在密闭环

境或缺乏良好通风设备的条件下就餐，，一

旦发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出来呼吸新鲜空

气，情况严重的要赶快到医院救治。

星级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提醒：饭店装修设施也要与卫生部门提前沟通

星报提醒

电梯运行中，老人突摔倒
星报讯（王旺 记者 马冰璐） 昨日，家住合

肥半岛新村小区的孙先生来电称，前天下午，他

经过三孝口地下通道时，看到了异常惊险的一

幕，“一位老人乘电梯时，突然摔倒了。”

据孙先生介绍，前天下午3点多，他正巧

从三孝口地下通道路过，“一位老人正乘坐电

梯去BRT公交站台。”突然，老人摔倒了，整

个人躺在电梯上，十分危急，“估计是手没抓

紧电梯扶手。”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保洁员将电梯停

了，与此同时，两位路过的小伙子一个箭步冲

上电梯，将老人扶了起来。”孙先生说，令人庆

幸的是老人除了受了些惊吓，并无大碍。

星报提醒：乘坐电梯时，一定要站稳，并

抓紧电梯扶手，人多时，谨记切勿推挤。

想入职，先签“保密协议”？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合肥市民

周女士来电称，她最近要到一家公司上班，可

单位却要求她签订一个“保密协议”，对此，她

有些担心。

周女士说，她即将工作的公司属于建材

行业，可还没入职，单位方面就提出要她签一

个“保密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如果我从单

位离职，两年之内不得从事同行业相关工作，

我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苛刻。”

对此，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黄莉莉

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要求

员工签“保密协议”是合理的，一旦员工和用

人单位签订“保密协议”，员工尽到保密义务

并履行了相关约定，单位应给予经济补偿。


